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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105年地價稅業於11月1日開徵，為提醒納稅義務人自用住

宅優惠稅率申請期限延至105年11月30日，請轉知所轄機

關(或學校)以電子布告欄(或跑馬燈字幕)宣導此訊息，如

蒙同意，謹致謝忱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宣導時間：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。

二、宣導內容：「105年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申請期

限延至11月30日。只要9月22日前已符合相關自用住宅用地

規定，並在11月30日前補辦申請，105年度就可以適用優

惠稅率。詳情請洽0800-726-969，高雄市稅捐處關心您!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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